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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3/L.28和 Add.1)] 

53/26. 协助排雷行动 

 大会, 

 回顾其未经表决通过的关于协助排雷的 1993年 10月 19日第 48/7号 1994年 12月

23日第 49/215号 1995年 12月 14日第 50/82号 1996年 12月 13日第 51/149号决议

和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173号决议, 

 认为排雷行动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和发展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重申深为关切地雷和其他未爆炸装置的存在所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问题,给满布地

雷国家的人民带来严重而持久的社会及经济后果,并且阻碍难民及其他流离失所者返回

家园 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重建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状况恢复正常, 

 重申令人惊愕的是地雷受害者 特别是平民而尤其是儿童的人数极多,并为此回顾人权

委员会关于儿童权利的 1995 年 3 月 8 日第 1995/79 号
1
 1996 年 4 月 24 日第

                         

1
 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5年,补编第 3号 和更正(E/1995/23和 Corr.1和 2),第二章, 

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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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85 号
2
 1997年 4月 18日第 1997/78号决议

3
 和 1998年 4月 22日第 1998/76号

决议
4
以及关于残疾人人权的 1996年 4月 19日第 1996/27号

2
和 1998年 4月 17日第 1998/31

号决议
4
及 1997年 4月 11日第 1997/107号决定,

3
 

 深感震惊每年布下的地雷数目以及由于武装冲突留下大量地雷和其他未爆炸装置,因

而深信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大幅度增加排雷努力,以便尽快消除地雷对平民造成的威胁, 

 注意到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缔约国审查会议
5
最近作出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关于 公约第二号议定书 的决定,以及 修

正议定书
6
列入一些对排雷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特别是规定地雷要有可探测性, 

 注意到 公约第二号修正议定书 于 1998年 12月 3日生效, 

 回顾出席审查会议的缔约国宣布它们承诺经常审查 第二号议定书 条款,以确保关于

该议定书所提及的武器的问题获得处理,而且它们会鼓励联合国和其他组织努力处理所有

地雷问题, 

 注意到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签署了 1997年 9月 18日在奥斯陆会议上通过 并于 1997

年 12月 3日在渥太华开放供签署的 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

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该公约除其他事项外,确认有能力的缔约国应为排雷和有关活动 为

地雷受害者的护理和康复以及重新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 为防雷宣传方案等提供援助, 

 又注意到 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将于 1999年 3月 1日生效, 

 欣慰地注意到在丹麦埃尔西诺尔 德国波恩和东京的会议中提出的倡议,特别是有关人

道主义排雷行动的国际标准和程序的倡议,以及探测和排除地雷的新技术的开发和地雷受

                         

2
 同上 1996年,补编第 3号 和更正(E/1996/23和 Corr.1),第二章,A节  

3
 同上 1997年,补编第 3号 (E/1997/23),第二章  

4
 同上 1998年,补编第 3号 (E/1998/23),第二章,A节  

5
 CCW/CONF.I/16(Part I)  

6
 同上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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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的康复,都可以作为在全世界促进这种行动的安全 功效和专业化的基础, 

 注意到在南非肯普敦公园举行的第一次非洲大陆地雷专家会议通过的 地雷行动计划 ,

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就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关于杀伤人员地雷和进行国际努力以

达成全面禁止的问题的报告在哈拉雷通过的决议,
7 

 又注意到排雷行动论坛 1997年 12月在渥太华拟订的 排雷行动议程 以及 1998年 3

月在渥太华举办的排雷行动协调问题讲习班的结果, 

 还注意到 1998年 5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关于全球人道主义排雷会议的结果, 

 注意到最近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和意大利伊斯普拉联合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现代排雷技

术的国际会议,在阿曼举行的有关地雷致伤与恢复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武装部

队履行条约义务的国际会议,以及其他有关国际会议, 

 又注意到 1998年 10月在金边召开的排雷和援助受害者国际论坛,会议强调需要由受地

雷影响国家拥有,并由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合作,以适当方式开展排雷活动,以实现无人受

地雷危害的目标, 

 强调必须记录布雷地点 保留所有这类记录并在停止敌对行动后将其提供给当事各方,

并欢迎加强国际法的相关规定, 

 强调必须说服受地雷为害的国家停止埋设新的杀伤人员地雷,以确保排雷行动的功效

和效率, 

 确认国际社会 特别是参加布雷的国家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提供必要的地图和情报以

及适当的技术和物质援助以排除现有的雷区 地雷和诱杀装置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来协

助受害国家排雷, 

 念及地雷及其他未爆炸装置对参与人道主义 维持和平和重建方案及行动的人员的安

全 健康和生命构成严重威胁, 

 意识到排雷速度需要大幅度加快,才能有效解决全球地雷问题, 

 关切安全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探雷和排雷设备有限,以及在改善有关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7 见 A/52/465,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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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缺乏全球性协调,并意识到必须促进在这一领域迅速取得进一步进展和鼓励为此推动

国际技术合作, 

 认识到除了各国发挥主要作用外,联合国在协助排雷的领域中也要发挥重要作用, 

 满意地注意到在几个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中,列有关于在维持和平行动范围内由秘书

处维持和平行动部指导排雷工作的规定, 

 赞扬联合国系统 捐助国和受援国政府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已进行

各项活动,协调它们的努力,设法解决有关地雷及其他未爆炸装置的问题,并赞扬它们对地

雷受害者提供的援助, 

 又赞扬秘书长在提高公众认识地雷问题以及建立中央地雷数据库和清查认识地雷的材

料和排雷技术方面发挥的作用,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援助排雷活动的报告;
8 

 2. 特别欢迎联合国努力在当地人民的安全 健康与生命受到地雷严重威胁的国家协

助建立排雷能力,强调发展国家排雷能力的重要性,并促请所有会员国和区域组织,特别是

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和组织,协助受害国家建立和发展其本国的排雷能力; 

 3. 请会员国酌情与区域组织和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合作拟订国家方案,以提高特别

是儿童对地雷的认识; 

 4. 表示感谢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向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和其他排雷方案捐款,并

呼吁它们进一步捐助,继续给予支持; 

 5. 鼓励所有有关多边与国家方案和机构同联合国协调,酌情将与排雷有关的活动纳

入其人道主义 恢复 重建和发展援助活动,铭记需要确保国家拥有 持久进行和开展能力

建设; 

 6. 强调国际社会支持紧急援助地雷受害者并支助地雷受害者的护理与康复以及重新

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极为重要; 

 7. 再次强调联合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协调排雷活动,包括各区域组织开展的活

                         

8
 A/53/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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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为此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
8
的附件二中制订的排雷行动和有效协调政策,其中列出了

联合国排雷行动的主要原则并阐明了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作用和职责; 

 8. 鼓励秘书长考虑到地雷问题对恢复 重建和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制订一项综合排雷

行动战略,以确保联合国为排雷行动提供有效援助,并为此强调进一步开展多部门评估和调

查十分重要; 

 9. 欢迎在和平行动部内设立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并指定它为联合国系统内排雷行动的

联络单位,欢迎该处为联合国各机构 基金和计划署所有与地雷有关的活动提供合作并进行

协调; 

 10. 敦促会员国 区域组织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基金会继续向秘书长全力提

供协助与合作,特别是向他提供资料 数据和其他适当资源,用来加强联合国协调排雷行动

的作用,特别是在提高对地雷的认识 训练 调查 探测和清除地雷 有关探雷和排雷技术

的科研工作以及援助受害者 其中包括通报和分发医疗设备和用品等方面; 

 11. 吁请会员国 特别是有能力的会员国酌情提供必要的资料及技术和物质援助,尽快

依照国际法查明 排除 销毁雷区 地雷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或以其他方法使其失效; 

 12. 敦促有能力的会员国 区域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基金会酌情向受

地雷为害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在人道主义排雷方法和技术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开发,以

较低成本和较安全的方法更有效地开展排雷活动,并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 

 13. 鼓励会员国 区域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基金会继续支助进行中的

活动,以促进适当的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排雷活动的国际操作和安全标准,包括对国际排雷技

术会议及早采取后续行动;
9
 

 1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说明在他以前提交给大会的关于协助

排雷问题的各报告和本决议所述的有关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说明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

和其他排雷方案的运作情况; 

 15. 为此建议将协助排雷自愿信托基金改名为协助排雷行动自愿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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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决定将题为 协助排雷行动 的项目列入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8年 11月 17日 

第 60次全体会议 

                                                                                

9
 见 A/51/472,附件  


